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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试点实施方案编制大纲

申请试点的县应按照《关于开展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

试点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编制试点实施方案。实施方案应包

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一、任务目标与推进计划

（一）基本情况。试点县所在地级市的汽车保有量。试

点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、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等情况，公共充

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及应用场景情况，当地电网保障情况。

V2G、快速充换电、大功率充电、智能有序充电、无线充电、

“光储充”一体化等新技术新模式应用情况。省级和市级层

面充换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制定情况，新能源汽车推广、充

换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支持政策情况等。

（二）试点任务目标。充分结合本区域居民、客运、邮

政、物流、乡村旅游等场景新能源汽车充换电需求，和当地

国土空间规划、电网规划、乡村建设规划、交通规划等，统

筹规划充换电基础设施布设，明确试点期间公共充换电基础

设施建设的任务目标。

（三）年度绩效目标。强化绩效目标管理，有关省组织

试点县按照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

意见》以及财政部《关于印发〈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

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5〕163 号）等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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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要求，规范设定绩效目标，认真审核绩效目标。绩效目标

应当从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成本以及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

生态效益、可持续影响、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细化，并尽量定

量表述。

（四）年度推进计划。明确各年度充换电基础设施布局

区域、建设数量、功率、电力容量及用地需求等内容，制定

建设计划，建设目标按附表填写。

二、建设场景与商业模式创新

（一）探索建设运营新模式。明确本地区试点期间充换

电设施建设运营的牵头企业，制定充换电基础设施实施统一

建设、运营和管理规划，鼓励充电运营企业与各方积极合作，

探索创新商业模式，提出开展智能共享、统建统营、综合能

源服务等模式发展的方案。

（二）打造建设布局新场景。结合当地自然、地理、经

济发展等基础，明确本地区所具备的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场景

和覆盖所具备场景的充换电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建设方案。鼓

励可再生能源、储能等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，做好充换电设

施与清洁能源综合利用的有效衔接。

三、新技术推广示范

明确智能快速公共充换电基础设施推广目标，开展V2G、

快速充换电、液冷大功率充电、智能有序充电、无线充电等

新技术应用，探索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建设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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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障措施

围绕试点内容、目标等，提出针对性保障措施。政策保

障方面，出台落实试点相关的支持政策和管理制度。组织保

障方面，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确保试点工作实施有序推

进、目标如期完成。机制保障方面，建立健全上下联动、协

调推进的工作机制，建立相关监管平台及接入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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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表 1 2023年试点县汽车及公共充换电设施发展现状

汽车发展情况 充换电基础设施发展情况

所在地级

市的汽车

保有量

（万辆）

新能源汽

车推广数

量（万辆）

新能源

汽车渗

透率

（%）

数量

（台/座）

总功率

（kW）

功率利

用率

（%）

120kW以

上充电桩数

量（台/座）

新技术

新模式

应用

表 2 2024—2026年试点县公共充换电设施新建计划

年度 类型
数量

（台/座）

总功率

（kW）

功率利用

率（%）

新技术新

模式应用

2024年
充电桩

换电站

2025年
充电桩

换电站

2026年
充电桩

换电站

注：新建充电桩应满足单桩额定功率 120kW（含）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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